桂林市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健全完善我市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依法加强我市民办幼儿园的规范管理，促进学前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学前教育发展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幼儿园设置应按照“因地制宜、规模适度、就近入园、方便接送”的原则,根据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学前教育发展及幼儿园布局规划的要求，合理布局，设置间隔原则上在城区不少于300米，在乡镇不少于500米。
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幼儿园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招收3至6周岁学龄前儿童。
第二章 举办者及机构

第四条  举办幼儿园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个人举办者，应为享有政治权利、无犯罪记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五条  申办幼儿园的名称，非营利性一般表述为：桂林市××区××（字号）幼儿园或××县××（字号）幼儿园，营利性一般表述为：桂林市××（字号）幼儿园有限公司或××县××（字号）幼儿园有限公司。不得冠以“中华”、“中国”、“全国”、“国际”等或其他超出本地区行政区划的区域字样，名称表述不得含有片面强调办学特色等误导家长或者引发歧义的内容和文字。幼儿园对外用名必须与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同意的名称一致。

第六条  应当设立董事会(理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一人。董事会（理事会）应当优化人员构成，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园长、党组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
第三章 办园条件

第七条 办园规模应不少于小、中、大三个班。其中，小、中、大班班额分别为25、30、35人，有与办园规模相适应的独立、封闭、安全、固定的园舍和设施。租用的场所租赁期不少于10年。

一、幼儿园选址应符合下列原则:

（一）选择地质条件较好、环境适宜、空气流通、日照充足、交通方便、场地平整、排水通畅、基础设施完善、周边绿色植被丰富、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宜建地带。

（二）必须避开地震危险地段、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的区域等不安全地带,避开输油、输气管道和高压供电走廊等。

（三）必须与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及飞机起降航线有足够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应避开主要交通干道、建筑的阴影区等。

（四）不应与集贸市场、娱乐场所、医院传染病房、太平间、殡仪馆、垃圾中转站及污水处理站等喧闹脏乱、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的场所毗邻;不应与生产经营贮藏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幼儿安全的场所毗邻;不应与通讯发射塔(台)等有较强电磁波辐射的场所毗邻。

（五）幼儿园不得建在高层建筑内。3班及以下规模幼儿园可设在多层公共建筑内的一至三层,应有独立院落和出入口,室外游戏场地应有防护设施。3班以上规模幼儿园不应设在多层公共建筑内。

（六）农村幼儿园宜设在集镇或毗邻乡村中小学,应避开养殖场、屠宰场、垃圾填埋场及水面等不良环境。

二、园舍及场地应载明产权，教学用房、幼儿寝食和食堂等园舍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一度进行抗震设防。园舍建设、抗震、消防、防雷、用电应具有相关图纸，并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书。
三、幼儿园园舍由活动及辅助用房、办公及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三部分构成。

（一）活动及辅助用房包括：活动室、寝室、卫生间、衣帽及教具储藏室、音体活动室等。幼儿活动用房应设在三层及以下楼层，严禁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二）办公及辅助用房包括：办公室（园长室、财务室、档案室、教师办公室和保育员更衣休息室）、图书资料室、会议室、保健及观察室、门卫室、教职工卫生间等。

（三）生活用房包括：厨房（主副食加工间、配餐间、洗消间、主副食库和更衣室）、开水间等。

四、幼儿园建筑人均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00平方米，活动室、寝室每间使用面积不应少于45平方米，卫生间每班使用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室外地面游戏场地人均面积不应低于4平方米，集中绿化地人均面积不应少于2平方米。边远农村幼儿园可适当放宽标准。

第八条  幼儿园设施设备应适应不同年龄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个体差异,满足保育、教育和幼儿自主活动的需求。

一、室外设施设备

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应设置活动器械以及玩水池、玩沙池等场地所需设施。活动器械包括具有攀、爬、滑、钻、荡、平衡、投掷等功能的运动器械。禁止使用全封闭的滑梯和通道。

二、室内设施设备

(一)活动室有适合幼儿身高的桌子、椅子、黑板、电子琴或钢琴等；有足够供幼儿开展各类游戏活动的操作材料及玩具,幼儿图书数量不少于生均3册,种类丰富。

(二)寝室宜分班使用,配有符合幼儿身高要求的床,每生一床,若需使用双层床，总高度不应高于120cm,四周设不低于30cm的护栏。有防暑保暖设备。紫外线杀菌灯管按照每立方米1.5瓦计算需要量安装。

(三)卫生间包括盥洗室和厕所。盥洗室应设水龙头6个以上,有流动水洗手;有毛巾架,做到毛巾专用。厕所设立蹲位6个以上,厕位之间设隔板及幼儿扶手,提倡男女分厕。严禁在盥洗室安装煤气、燃气热水器。

(四)办公室应配备与教师数量相当的办公桌椅、文件资料柜，配置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品。配备各类保教理论书籍和教师用书、教学图片、教学卡片、音像资料等,订阅专业期刊不少于6种。

(五)保健室应配备相应的卫生保健设备,卫生保健设备包括必要的体检、简易外伤处理器械、常见外用药品和卫生消毒设备等。

(六)厨房应配备必要的设备及防蝇、防鼠、防尘、防腐、消毒设施等。

（七）室内设备设施配备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幼儿园保教设施设备配备目录》。

三、安全设施设备 

幼儿园应按照《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治〔2015〕168号）要求配备安全设施设备。园舍安全出入口的数量和宽度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规定，且不应少于两个。应在出入口、教学用房、食堂、宿舍出入口、主要通道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安装高清摄像头，在门卫值班室安装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并将出入口视频监控点和门卫值班室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与公安机关联网。
第四章 人员配置

第九条　幼儿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园长、副园长、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炊事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岗位，配足配齐教职工。教职工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并取得相应的健康合格证。不得聘用有犯罪、吸毒记录和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障碍等不宜在幼儿园工作的人员，不得聘用公办学校在职在编人员。

第十条　园长应当具有教师资格，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幼儿园工作经历，并获得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一条　教师应当具有《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幼儿园教师资格，具备中等幼儿师范学校或者中等师范教育毕业及以上学历。

第十二条　幼儿园保育员应当具备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并受过幼儿保育职业培训,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三条　卫生保健人员包括医师、护士和保健员。其中，医师应当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师执业证书》，护士应当取得《护士执业证书》,保健员应当具有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经过当地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专业知识培训。

第十四条　财务、炊事、安保人员应当符合相关岗位资质。

第五章 园务管理

第十五条  幼儿园实行园长负责制，认真执行《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端正办园思想，规范办园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

第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加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幼儿园应当为工会,共青团等其他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发挥其在幼儿园工作中的作用。

第十七条  制定幼儿园章程，建立健全合理的作息制度、卫生保健、财务管理、安全管理、档案管理等必要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应当建立教职工大会制度或者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六章 保育教育

第十八条  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游戏为基本的活动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为幼儿提供适宜、健康的成长环境，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力，促进幼儿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和谐发展。

第十九条  切实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严格执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以及其他卫生保健的法规、规章和制度。

第二十条  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不得开展任何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严禁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组织征订各种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向幼儿园推销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幼儿园不得要求家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教材、读物和教辅材料。
第七章 办园经费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的经费由举办者负责筹措。举办者必须具有合法、稳定的经费来源,用于幼儿保育教育、教师工资福利、维修扩建校舍、添置设备设施等,保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开办资金不少于20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收费政策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幼儿园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家长公示。不得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与新生入园挂钩的赞助费。

幼儿园应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收支分开,账目清楚,收取的费用必须专款专用。经费预算和决算,应提交园务委员会或教职工大会审议,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我市民办幼儿园,是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规划、设置、评估和管理幼儿园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本设置标准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